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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90 年代初期兩岸政府重啟談判協商以來，彼此之間的

談判互動已出現愈來愈頻繁的現象。雖然兩岸至今在主權上仍

存有爭議，但在其他議題的協商上，卻也出現日漸增多的趨勢。為

了理解兩岸談判中的複雜性，本文嘗試在 Putnam「雙層賽局」

（ two-level game）的基礎之上，增列國家決策者個人認知因素

（decision-maker cognitive factors）以擴展其分析框架，並依據

戰略三角理論將兩岸談判區分成六個時期，以討論個別時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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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差異。研究發現，在把個人認知因素結合談判曲線，形成

從國際、國內到個人層次的動態分析途徑，更能解釋兩岸談判

的發展歷程及其議題連結（ issue linkage）的談判特性。  

 

關鍵詞：兩岸談判、雙層賽局、認知因素、戰略三角、議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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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國際談判是國家之間解決利益衝突與爭議的手段之一，兩岸之

間的談判與協商亦可視為是國際談判的一種，但其複雜性與多變性

卻遠超過一般的國際談判。兩岸談判的複雜在於不論是何種議題的

協商，只要將主權的爭議納入就無法獲得任何的協商成果，
1

 畢竟主

權的爭議是一種「零和賽局」；而變化的是兩岸談判不但歷經了國

（民黨）共（產黨）兩黨的衝突與對峙，
2

 也歷經了國（民黨）民（進

黨）兩黨的政黨輪替。面對兩岸談判的複雜性與變化性，兩岸關係

的研究學者都會想一窺究竟或進一步探求理解，以求理論與實務的

結合。 

如 果 嘗 試 從 傳 統 的 國 際 關 係 理 論 途 徑 探 究 一 般 國 際 談 判 的 結

果，將會面臨解釋瓶頸的限制，因為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之間始終

學派分立，甚或不斷產生爭辯（莫大華，2000：67-80）。直到 1988

年 Putnam 提出「雙層賽局」（ two-level game）的國際談判分析邏

輯 ， 終 於 打 破 「 國 內 」 、 「 國 際 」 二 元 論 的 結 構 （ Putnam, 1988: 

427-460），一方面提供國際談判研究者新的視角；另一方面也使國

                                                        
1. 兩岸主權爭議，係指自 1949 年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陸建立中華人民共和國，隔著臺灣

海峽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所形成的一個中國問題迄今。 

2. 兩岸關係概略可以分成三個時期，分別是 1950 年代的「軍事衝突時期」、1960 到 1970

年代冷戰體系的「僵持對峙時期」，以及 1980 年代末期以後，臺灣政府宣布解嚴和允

許至中國大陸探親，而同時也是中國大陸宣布改革開放之後的「交流互動時期」（袁鶴

齡，20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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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談判的研究嘗試突破靜態性的限制。
3
 Putnam（1988: 447-448）

雙層賽局邏輯 大的貢獻，在於他提出「獲勝集合」（win-set）的

概念。這個集合是國內利害關係人透過一種民主機制的運作，對國

際談判協議獲致一組國內所有利害關係人，透過民主機制的運作所

形 成 的 議 價 範 圍 ， 並 依 此 形 成 與 它 國 談 判 時 可 能 獲 致 協 議 的 範 圍

（zone of potential agreement, ZOPA），進而對國際談判的結果提出

解釋。此外，雙層賽局的另一項貢獻乃在於，他所提的雙議題談判

「政治無異曲線」，這種多議題連結式的談判模式，也較符合當今

大多數國際談判的現狀。本文即嘗試在 Putnam 雙層賽局邏輯的基礎

之上，嘗試提出一種動態的分析框架，以解釋兩岸自 1990 年以來談

判的發展變化。  

兩岸自 1949 年分裂分治以來，歷經衝突對抗、僵峙對立，直到

1987 年臺灣宣布解除戒嚴，並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之後，兩岸互動

出現明顯變化，並因此開啟了兩岸協商談判之門。其間雖因臺海緊

張情勢、或因雙方主權認知差異，而中斷彼此之間的協商管道，但

從整個兩岸交流互動的歷史性發展觀察，兩岸之間的協商談判已出

現制度化的趨勢。
4
 事實上，自 1990 年至 2012 年 5 月底，國民黨

馬英九總統第一任期截止，兩岸經由談判協商方式所共同簽署完成

之協議共計有「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等 24 項。
5
 本文嘗試在既有

                                                        
3. 依據 Putnam 的雙層賽局邏輯，第一層次國際談判的結果，必須獲得國內第二層次批准，

表面上是兩個談判桌的談判，但事實上是同時性 (simultaneous) 相互影響的談判過程，

故傾向於一種靜態賽局 (static game) 的模式 (Putnam, 1988: 438-439)。 

4. 除了 1990 年的「金門協議」是由兩岸紅十字會組織所簽署外，其餘大部分兩岸之間的

談判協議，均由臺灣政府授權單位（如海峽交流基金會）與中國大陸的海峽兩岸關係協

會所簽署。 

5. 兩岸共同達成簽署之協議、紀要與備忘錄，不包含不具書面簽署之共識及對原本協議之修訂文

件 。 請 參 閱 海 峽 交 流 基 金 會 ( 2 0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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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nam 的「國際―國內」雙層賽局的邏輯上，增加「國家領導者」

（chief of government, COG）或決策者個人認知因素，
6
 以進一步

理解兩岸自 1990 年以來協商談判的變化。本研究發現，從國際、國

內到個人認知層次依序的分析框架，不但對兩岸談判的動態過程與

結果更具解釋力，並能更清楚理解兩岸談判的實質變化。 

二、兩岸談判的類型與理論框架 

(一) 兩岸談判研究的類型 

對於國際談判的研究，一般區分為「分配型談判」（distributive 

negotiation）和「整合型談判」（ integrative negotiation），前者屬

於「零和賽局」（zero-sum game）模式，而後者屬於「非零和賽局」

（non-zero-sum game）模式（鍾從定，2008：37-39）。兩岸談判基

於主權議題的特殊性，多數的臺灣學者將事務性質的談判歸類為合

作型談判，將政治性質的談判歸類為競爭型談判（楊志誠，2010：

405-408），而對大陸方面而言，基於「中國統一」的目標與認知，

兩岸談判並不存在競爭型或對抗型的談判，所有談判類型均應屬於

一種「融合型（生產性）」的談判。
7
 

對於上述兩岸談判類型，不論是競爭型和合作型的兩種分類，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2010：75-223)。 

6. Moravcsik 對此提出質疑並加以修正為政府首腦  (statesman or chief of government, 

COG)，並將政府首腦區分為鴿派 (dove)、鷹派 (hawk) 和仲介中立派 (agent) 三種認知

角色。請參閱 Moravcsik (1993: 30-32) ; Evans (1993: 405-408)。 

7. 大陸方面的學者多數不採納如臺灣方面，以比照兩德或兩韓的「分裂國家模式」進行兩

岸關係研究。請參閱張五岳 (1999：81-88)；黃嘉樹、劉杰 (2003：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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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只有一種融合型的分類，都是從政策或策略目標予以分類，這

樣的分類顯然過於狹隘。因為從研究兩岸關係的分類上而言，這些

分類均是一種「規範性的討論」（normative discussion），然而除

此之外，兩岸關係的研究類型尚有「描述性的分析」（descriptive 

analyses）和「理論性的建構」（ theoretical formulations）（吳玉山，

1997：3-10）。例如，從中共談判的風格與技巧以理解兩岸談判策

略，從中國大陸國際談判策略分析以理解兩岸關係（林文程，2000：

229-268；裘兆琳，2001：1-23），或從共同利益與動機強烈的面向

理解兩岸談判（Bau, 1998: 385-398），就包含了規範性的討論和描

述性的分析；而從國內政治政黨輪替（政權移轉）的面向理解兩岸

談判，則更嘗試對兩岸談判理論進行修正與建構（Lin, 2000: 1-26；

張執中，2002：25-49）。  

(二) 兩岸談判的結構性特徵 

兩岸關係研究基於國際關係理論的影響與限制，常無法突破傳

統理論學派的分立框架，
8
 如同上述兩岸談判在理論性建構的類型

中 一 樣 ， 無 法 跳 脫 個 別 學 派 的 獨 立 框 架 而 不 能 產 生 交 集 。 直 到

Putnam 在 1988 年《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期刊

中，首次提出雙層賽局的概念，指出國際談判涉及「國際－國內」

雙層之間互動的隱喻，才跳脫這種獨立框架的限制（Putnam, 1988: 

443）。然而，表面上雙層賽局是一種國際、國內二個不同談判桌

（ two-table）的互動，但事實上，Putnam 所要強調的是，第一層次

                                                        
8. 兩岸關係的研究依據國際關係理論，區分成「國際體系：小戰略三角」、「國家屬性：

國內民主制度」、「決策者：領導人價值和利益考量」等三個分析層次。請參閱吳玉山 

(199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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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談判的結果，必須同時獲得國內第二層次批准，進而提出批准

理論（a theory of ratification）（Putnam, 1988: 435-441）。換言之，

Putnam 的雙層賽局仍是一種靜態賽局（static game）的模式，
9
 主

要在闡述國內因素如何影響國際談判的結果，造成此種靜態賽局的

限制，主因是 Putnam 為了強調國內獲勝集合的特性，以形成「國

際」、「國內」雙層互動的關係，而忽略了國家領導人（決策者）

認 知 層 次 的 影 響 ， 故 容 易 造 成 國 際 談 判 策 略 互 動 中 動 態 性 的 不 足

（Lantis, 2006: 26）。顯然，Putnam 的雙層賽局雖然已充分描繪國

際談判的過程，等同於從國內的利益選擇（selection）到國際的互

動擴散（diffusion），但選擇什麼？有新的國家利益可以選擇嗎？

不若 Adler 的認知演化（cognitive evolution）理論，缺少了個人認

知預期與價值的創新（ innovation）階段。
10

 

因 此 ， 本 文 認 為 國 內 獲 勝 集 合 雖 然 是 一 種 國 內 共 同 利 益 的 集

合 ， 其 大 小 將 影 響 著 國 際 談 判 結 果 ， 但 是 除 了 「 成 本 － 利 益 」

（ cost-benefit） 純 理 性 的 利 益 計 算 之 外 ， 由 認 知 理 性 （ cognitive 

rationality ） 或 價 值 理 性 （ axiological rationality ） 的 「 好 － 壞 」

（good-bad）、「真－偽」（ true-false）認知判斷所構形成的「認

知價值」（cognitive value）（Boudon, 1996: 124-125, 146-148），

亦應是談判策略選擇的另一影響因素。例如，當決策者不妥協或採

強硬的傾向時，即具有「冒險型」（risk-taking）的認知，而當決策

者具備保守或具易讓步的性格時，即具有「避險型」（risk-aversion）

                                                        
9. 靜態賽局指的是賽局中，參與人同時選擇行動，或雖非同時但後行動者並不知道前行動

者採取了何種具體行動。請參閱張維迎 (2002：12-22)。 

10. 認知演化途徑包括：創新、選擇和擴散三個過程。請參閱 Adler (2005: 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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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
11

 由於「冒險」是為獲取「 佳」（best outcome）結果

的堅持，而「避險」可維持「次佳」（second best outcome）結果，

另外單邊冒險及單邊避險，分別可獲得「次差」（second worst）與

「 差」（worst outcome）的結果，雙方談判即可因不同認知而在

策略選擇後產生不同的談判結果。
12

 

本文假定決策者的認知成為影響談判結果的第三個因素，因此

在面對日益複雜的國際談判環境時，
13

 個人層次將跳脫國際和國內

的層次，另外形成一個層次，
14

 使得在「國際—國內」雙層賽局的

談判協議區間中，因為決策者認知層次的加入，除了縮小並精確原

本雙層賽局的協議結果，也豐富了 Putnam 原本雙層賽局的結構。  

(三) 兩岸談判的動態性框架 

對於兩岸談判的動態性框架，係從「國際層次的多議題談判模

                                                        
11. 本文認為「避險型」或「冒險型」類同於風險的分散與否，是對分配的「公平性」 (fairness) 和

交換的「互惠性」 (reciprocity) 的認知判斷。請參閱 Kapstein (2005: 84-87)。 

12. 對於雙邊談判的賽局而言，具有兩個穩定的均衡點的協調困境 (coordination dilemma) 結

構，一是同時堅持冒險達成最佳結果；另一是同時保守避險獲得次佳結果，這種賽局結

構類似於保險 (assurance) 賽局（或獵鹿賽局)，其個別偏好順序為：CC＞DD＞DC＞CD 

(或 CC＞DD＞CD＞DC)。請參閱 Snidal, (1993: 178) ; Stein (1993: 35-45)。 

13. 國際談判環境的複雜性，除了包含複雜互賴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的特徵外，尚包

括國際談判結構差異和談判過程的複雜。請參閱 Keohane and Nye (2001: 21-25) ; Gerny 

(1995: 602-604)。 

14. 依照 Waltz 的分析層級分類，第三層次是國際體系，行為體主要是國家；第二層次是國

內結構，行為體主要是次國家行為體，例如，行政機構、國會部門、政黨及利益團體等

單元；第一層次是個人層次；David J. Singer 對 Waltz 分析層次的三分法提出評論，他指

出以分析層次研究國際關係或探究國際衝突和戰爭的根源，不能僅從單一層次分析瞭

解，並存在哪一個層次優先，以及三個層次如何結合與修正的問題。請參閱 Waltz (1959: 

160-185, 230-238) ; Singer (1960: 460-461) ; Singer (1961: 8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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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到「國內層次的多議題談判模式」再到「個人層次的多議題談

判模式」三個面向予以序列擴展， 後依據三個各別層次交集的情

形，以對談判結果進行解釋。為了進一步理解這種交集的結果，本

文嘗試採假定的圖式進行說明，以簡化一般的形式符號表示。  

1. 國際談判的基本模式 

兩國談判如果只是單一議題的談判模式，常將陷入「固定獲益

觀 點 」 （ fixed-pie perception） 迷 思 （ Bazerman and Neale, 1992: 

17-22；湯普森，2005：71-72），而不易擴大雙方談判的附加價值。

15
 因此，多議題的國際談判（例如：以 A 方代表臺灣，以 B 方代

表大陸）已突破單一議題的線性瓶頸，形成如下圖一的 A
＊

B
＊

一般

國際談判曲線模式。事實上，A
＊

B
＊

曲線已隱含從線性結構、雙議  

 

 

 

 

 

 

 

圖一   一般國際談判的基本曲線模式  

資料來源：  H. Peyton Young (1994: 3)。  

                                                        
15. 談判議題的加入，可讓談判賽局創造出附加價值的概念。請參閱 Brandenburger and 

Balebuff (1996: 44-53)。 

Y 軸(B 方利益總和愈大) 

X 軸(A 方利  
益總和愈大) 

(0,0)

B＊

A＊A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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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結構到多議題結構談判曲線的轉化。下圖二進一步顯示，
16

 a 代

表雙方談判的總和利益，（Ax，By）代表雙方協議達成的均衡點，

故如果雙方談判是一種線性結構，則形成：X＋Y＝a，a≧0。如果

雙方談判是一種雙議題的結構，則形成：X2＋Y2＝a1，而 a1≧a。

更進一步，如果雙方面臨多議題談判時，
17 則談判雙方的無異曲線

即應形成：X
n

＋Y
n

＝a2，其中 n＞2。換言之，每當新議題加入協商，

就會增加雙方獲益的可能，
18

 即 a2≧a1，因此，當 n→∞（形式化假

定 n 可趨近於無窮大）時，曲線上雙方 後談判的均衡點：（Ax，

By）會趨近於 A、B 雙方的極大值（A
＊

，B
＊

）。
19

 這種議題連

結或議題結構的國際談判的模式（Habeeb, 1988: 19-23），雖仍基於

理性選擇（rational-choice）與效益計算的假定，
20

 但卻已將談判賽

局轉化為非零和且非線性的模式，
21

 並突破了單一議題或有限資源

加入談判交換的限制，進而擴大了談判範圍並可能創造了談判總體

                                                        
16. 圖一中 A＊B＊曲線是雙方談判最大邊界效益值，A1、B1 分別為雙方的最佳替代方案 

(best alternative to a negotiated agreement, BATNA)，A＊B＊、A1、B1 三者圍成的區域為

雙方理性效益值，即雙方可能的協議區間。請參閱 Young (1994: 3-4)。 

17. 在議題方面影響國際談判曲線的因素上，除了因特殊議題造成的結構權力因素外﹙林文

程，2000：36﹚，尚包括談判的議題數目等二個因素，本文認為：前者可納入本文後續

國際權力不對稱結構因素的討論，而後者以不同協議簽署的數目代表談判的議題數目，

將更能彰顯議題數目獨立解釋變項的特徵。 

18. 本文認為新議題的增加，是指對談判雙方均有興趣並可增加雙方潛在利益者，因為談比

不談好，否則就不具談判價值。 

19. 本文以對稱曲線 Xn＋Yn＝1 為例，證明當 n 愈大時，曲線曲率將愈大，此時均衡點 (Ax，

By) 就愈可能趨近於極大值 (A＊
，B＊)，詳如附錄一之證明式。 

20. 理性選擇包括偏好順序的完全性  (complete) 和遞移性  (transitive)，基於自助原則 

(self-help)，卻不一定會出現零和賽局。效益計算則來自效益函數的期望值計算  (Von 

Neumann-Morgenstern utility function)。請參閱 Morrow (1994: 17-23) ; Snidal (1986: 38-40)。 

21. 理論上，任一非零和賽局藉由聯盟 (coalition) 或補償給付 (side payment) 可轉化成雙贏

賽局，而至少存在一個以上的合作解  (cooperative solution)。請參閱 McCain (2004: 

18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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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22

 提升了談判協議達成的機率（Poast, 2012: 305-306）。 

 

 

 

 

 

 

 

 

 

圖二   從線性結構到多議題結構之談判曲線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2. 國際層次的多議題談判模式 

兩岸談判除了受到議題結構影響之外，從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

觀點，兩岸談判曲線也受到兩岸權力分配狀況的影響（Waltz, 1979: 

129-138），例如，不對稱權力結構所決定。
23

 下圖三即企圖解釋

國際結構曲線對談判結果的影響，換言之，在權力結構不對稱的狀

況下，造成權力大的一方（以中國大陸為 B 國），如同霸權國或優

勢國家（hegemonic actor or dominant actor）一般，除了可以提供公

共財（public goods），創造穩定的談判機制之外，還能由公共財之

中 獲 得 較 多 的 利 益 。 此 結 果 必 然 造 成 兩 岸 雙 方 形 成 某 一 利 益 差 距

d， 進 而 增 加 了 總 體 談 判 利 益 ， 此 時 形 成 國 際 結 構 曲 線 即 為 ： X
n

 

                                                        
22. 談判達成協議數的增加，具有談判議題數的增加，或談判所處理的議題可以分開的意

涵。請參閱：Koremenos et al. (2001: 770-771)。 

23. Wagner 認為，國際談判結果除了受到貿易條件的影響外，最主要的國際結構因素為不對

稱的權力。請參閱 Wagner (1988: 465-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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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 d）
n

＝ a11。
24

 同 理 推 論 ， 大 國 也 可 能 在 特 定 議 題 領 域

（ issue-areas）中，運用其權力不對稱優勢（Snidal, 1985: 579-580），

拒絕提供公共財甚至破壞或減少總體談判利益，此時形成的國際結

構曲線即為：X
n

＋（Y－d）
n

＝a12。
25

 從國際結構曲線發現，總體

利益增加的情況下可使雙方的極值（A
＊

，B1
＊

）增加，而總體利益減

少的情況下可使雙方的極值（A
＊

，B2
＊

）降低。顯然，如果總體談判

利益不發生增減（即國際結構曲線仍維持為：X
n

＋Y
n

＝a1），則雙

方的極值（A
＊

，B
＊

）即維持不變，即 B1
＊

＞B
＊

＞B2
＊

。  

 

 

 

 

 

 

 

圖三   兩岸不對稱權力結構的國際談判曲線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3. 國內層次的多議題談判模式 

                                                        
24. 不對稱國際結構因素的談判曲線，主要在強調不對稱權力結構對總體利益增加或減少的

影響，故亦可以 A 國的角度形成的國際結構曲線： (X＋d) 
n
＋Y

n
＝a11，或曲線： (X

－d) 
n
＋Y

n
＝a12 表示其不對稱關係，惟其推論過程與結果相同。 

25. 在權力不對稱結構中，雖然權力大的一方可以減少己方的利益造成談判總體的減少，惟

此種狀況在現實談判情境中不易出現。 

Y 軸(B 國利益總和愈大) 

(0,0) 
A＊ X 軸(A 國利益總和愈大) 

B＊ 
+d 

B1
＊  

B2
＊  

-d 

(A＊，B1＊) 

(A＊，B＊) 

(A＊，B2＊) 

Xn＋(Y＋d)n＝a11 

Xn＋Yn＝a1 

Xn＋(Y-d)n＝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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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nam 在雙層賽局中所提出的國內獲勝集合，主要在導出雙方

談判的協議區間（ZOPA）的概念。依據 Putnam 國內獲勝集合無異

曲線和多議題的談判邏輯（Putnam, 1988: 447），建立一種國內層

次的多議題談判模式（如下圖四所示）。 

 

 

 

 

 

 

圖四   兩岸國內層次的多議題談判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首先，假定兩岸的國內獲勝曲線均屬於非線性賽局的結構，即假定

臺灣的國內獲勝曲線為：Ax
n

 ＋Ay
n

 ＝a2，
26

 其與極大值 A＊和座

標軸所形成的角錐面積（右下角）等於 A 方獲勝集合，即臺灣的讓

步空間。這種讓步空間主要係由國內政府與民間因民主機制互動下

產生的結果。同理，大陸的國內獲勝曲線為：Bx
n

 ＋By
n

＝a3，其

與極大值 B＊和座標軸所形成的角錐面積（左上角）等於大陸獲勝

集合，即為大陸的讓步空間。當兩條無異曲線相交集時，即形成談

                                                        
26. 為利於將 A、B 兩國的談判互動，同展於一圖以進行雙方的談判分析，並避免數學上 X

軸和 Y 軸不同座標系統定義的誤解，本文將 A 國談判利益的無異曲線 Ax
n ＋Ay

n＝a2

取代 XA
n ＋YA

n＝a2。同理，B 國的表示方式，以 Bx
n ＋By

n ＝a3 表示之。附錄二係

對不同座標系統轉換和圖形重疊的形式圖解。 

Y 軸(B 方利益總和愈大) 

X 軸(A 方利益總和  
愈大) 

(0,0) 

B＊ 

A＊

(A*，B*) 

Bx
n＋By

n＝a3 Ax
n＋Ay

n＝a2 
ZOPA 

win-set A 

win-se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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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協議區間。顯然協議區間內的任一點，均屬於談判雙方可能達

成協議的集合，但除非是完全資訊的理想狀況，否則不能解釋何者

為協議簽署的精確點（或唯一解）。
27

 

4. 個人層次的多議題談判模式 

對照於上述的國內獲勝集合曲線，本文認為在微觀上，從國家

領導人（或決策者）的認知上，依據談判者受到文化認同、心理知

覺與知識學習影響，所產生冒險或避險的認知，
28

 也必然會產生不

同的認知曲線。它獨立於國內政治因素與國際權力結構因素之外，

形成影響國際談判結果的第三個變項。  

假定談判雙方國家領導人的認知曲線，仍然遵守非零和的多議

題談判曲線，則臺灣方的國家領導人（以 Sa 表示）的認知曲線為： 

Sax
n

 ＋Say
n

＝b1；而大陸方國家領導人（以 Sb 表示）的認知曲線

為：Sbx
n

 ＋Sby
n

＝b2。下圖五顯示，假定 X，Y 軸分別代表雙方的

價值認知軸，同理，b1 與 b2 分別代表兩岸各方的認知價值（以

cognitive-set 表示），而（A
＊

，0）與（0，B
＊

）代表雙方 大的

共同認知價值。因此，當雙方採冒險或避險認知曲線相交而形成一種

「心靈交會」（meeting of minds）時（鍾從定，2008：221），即可產

生共同「認知焦點」（cognitive focal point）（Ax，By），而達成

某一特定協議簽署。
29

 

                                                        
27. 談判真實情境中常面臨知道對方資訊者少 (20%)，而不知道者多 (80%) 的 20/80 資訊不

對稱法則，請參閱：葉美玲(2009：12)。 

28. 有關談判者個人認知至少受到「文化認同」、「心理知覺」和「知識學習」三個層面的影響。

請參閱 Rothstein (2005: 14-17) ; Faure (1999a: 184) ; Faure (1999b: 188-189) ; Faure and Sjostedt 

(1993: 2-8) ; Jervis (1976: 117-122) ; Bernard (2009: 147-153) ; Haas (2002: 178-179) ; Stein 

(1989: 261) ; 紹志芳 (2006：74-75)；費舍爾、夏皮羅 (2007：17-19)。 

29. Focal points 是對具有 2 個以上均衡點之協調賽局的解決途徑之一，本文假定談判協議可

能區間，是由多個可能協議均衡點構成的集合：﹛(A1，B1) , (A2，B2) ,…… (Ax，B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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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軸(B 方認知價值愈大) 

cognitive
-set A 

X 軸(A 方認知價值  
愈大) 

(0,0) 

B＊ 

A＊

(A*，B*) 

Saxn＋Sayn＝b1 

Sbxn＋Sbyn＝b2 

cognitive
-set B 

(Ax，By) 

 

 

 

 

 

 

 

 

圖五   兩岸決策者個人層次的多議題談判模式  

說明：  X、Y 軸分別代表 A、B 雙方談判代理人非物質性利益的認

知軸，其與圖四的物質性利益屬性不同。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5. 各層次的交集與動態性展開圖 

假定兩岸雙方談判產生共同「認知焦點」（cognitive focal point）

而達成協議，即表示上述三層次產生特定交集點（Ax2，By2）的結果。

因為 X、Y 軸同時代表兩岸雙方談判代理人的非物質性利益和物質利

益的套（疊）圖示，
30

 假定兩岸談判可以創造較多的共同利益，故選

取上圖三中第一條曲線，並與圖四、圖五以形式圖形套重疊結果，即

                                                                                                                                
(An，Bn)﹜，因此，當某一談判均衡點 (Ax，By) 達成時，即可證明本文 cognitive focal 

point 屬於一種 focal points。請參閱：Schelling (1980: 54-59); Schiemann (2000: 8-9); 

Camerer (1997: 185-186)。 

30. 認知座標軸與利益座標軸，因可能存在某一特定的等價點，故同時展現於一圖上，除了

便於同時分析與理解，以獲得視覺上圖解效果外，亦可符合 Putnam 在國內獲勝集合無

異曲線二圖合一展現的邏輯。請參閱附錄二圖解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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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構成 佳談判協議達成的交集圖式，
31

 如下圖六所示結果。 

 

 

 

 

 

 

 

 

 

圖六   各層次談判曲線交集圖  

說明： X、Y 軸分別代表 A、B 雙方利益軸與認知軸的套重疊，

兩者屬性雖不同，但可能存在某一特定等價點。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事實上，這種談判交集結果的邏輯，主要來自於從國際層次、

國內層次到個人層次序貫的分析框架（如下圖七所示）。此動態的

分析框架主要強調談判協議結果，係由國際結構、國內獲勝集合和

決策者認知因素，三者共同交集所影響造成，它除了可彌補原雙層

賽局的靜態性外，也因兩岸領導人（或決策者）個人認知因素的加

                                                        
31. 依據經濟學上 Edgeworth box 的基本原理，圖六中的點 (Ax2，By2) 另具有幾何圖形上

的意義，此點亦稱帕累托最適配置 (Pareto efficient allocations)。從談判曲線上而言，點 

(Ax2，By2) 是雙方達成最佳協議的位置 (Varian, 2010: 584-586)。 



動態的臺海兩岸談判：雙層賽局與認知因素研究 189 

 

入分析，對於兩岸談判的複雜性可以提供更細緻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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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兩岸談判之策略動態分析圖  

說明：1. A（臺灣方）之偏好順序：A4+d＞A3+d＞A2+d＞A1+d＞A4-d

＞A3-d＞A2-d＞A1-d。 

2. B（大陸方）之偏好順序：B4+d＞B3+d＞B2+d＞B1+d＞B4-d

＞B3-d＞B2-d＞B1-d。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A4+d，B4+d)，
最佳結果但協議
達成時間次長。

(A2+d，B1+d)或
(A1+d，B2+d) 

(A3+d，B3+d)，
次佳結果但協議
達成時間最短。

(A4+d，B4+d)，
最佳結果但協議
達成時間最長。
(A2+d，B1+d)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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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佳結果但協議
達成時間次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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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兩岸談判變化的因素 

(一) 兩岸談判的國際結構變化 

兩岸談判之國際結構因素，乃在兩岸之間權力不對稱結構下，

兩岸之間的友善或敵對的關係，將影響著兩岸談判的結果。本文以

Dittmer 戰略三角（strategic triangle）結構（Dittmer, 1987: 34），

應用於美中臺三邊關係中，並以正號（+）表示雙邊的「友善」關

係，以負號（－）表示雙邊的「敵對」關係（包宗和，1999：339-340）。

據此，兩岸關係自 1991 年「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海基會」）、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以下簡稱「海協會」）均成立以後，
32

 依

照一般美中臺戰略三角類型轉換的兩岸關係（吳玉山，1997：200-207；

包宗和，1999：337-364；包宗和，2009：347），進一步區分為六個

時期：
33

 

第一時期（1987 年 11 月─1995 年 2 月）：1987 年 11 月 2 日

臺灣正式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這是兩岸關係中衝突與和緩之間

大的轉捩點。在 1987 年以前兩岸幾乎互不往來，並隨時可能發生衝

突或戰爭關係。之後，兩岸之間才開始出現相互交流的和緩關係。

                                                        
32. 1991 年 2 月，臺灣由政府及部分民間人士共同捐助成立的「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

（簡稱「海基會」）正式成立，推選辜振甫先生擔任董事長。同年 12 月，中國大陸也

成立了相似性質的機構「海峽兩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由汪道涵先生擔任

會長，做為與海基會互動的窗口。隔絕近半世紀的兩岸關係，因為此一聯繫與溝通管道

的正式啟動，而進入了新的階段。 

33. 2008 年 5 月以後，臺灣因出現第二次政黨輪替，而使兩岸關係有明顯的變化，故另外成

立一個分析比較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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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我國政府訂定《兩岸關係人民條例》、《國統綱領》、成立

國統會、海基會、陸委會等單位，而中國大陸亦成立海協會予以回

應。1992 年海峽兩岸兩會在香港舉行會談，並形成「一個中國、各

自表述」共識後，在翌年便於新加坡舉行了第一次的「辜汪會談」。

但彼此良好的互動關係，卻隨著 1995 年李登輝總統的訪美，而告一

段落。此一時期的美中臺三角戰略關係，基本上屬於三邊家族型。 

第二時期（1995 年 3 月─1996 年 4 月）：1995 年 6 月李登輝

總統赴美國康乃爾大學訪問，此為臺灣有史以來第一位訪問美國的

總統。此次的訪美雖然造就了李登輝總統個人的聲望，但是兩岸關

係卻開始持續惡化。同年 3 月起中國大陸即對臺展開一連串的「文

攻武嚇」（包宗和，1999：352-356），更於 7 月 21 日開始對臺進

行飛彈試射的威脅。中國大陸於是在 1995 年 6 月 16 日函告台北推

遲海基會、海協會二次會談時間，並同時對臺展開文攻武嚇，讓兩

岸關係迅速跌入谷底。此外，美國為維護臺海安全，也同時派出航

空母艦戰鬥群保護臺灣海峽之安全，因而使美中關係持續惡化。直

至 1996 年 4 月臺海危機解除前，中國大陸同時與美國、臺灣交惡，

而形成結婚型的美中臺戰略三角關係。  

第三時期（1996 年 5 月─1998 年 6 月）：自 1996 年 5 月臺海

危機解除後，美國為修補美中關係，於 1997 年 10 月邀請中共國家

主席江澤民訪美，而 1998 年 6 月，美國總統柯林頓亦應邀赴中國大

陸訪問，以嘗試改變美、中關係。此一時期，美國除了一直與臺灣

維持良好關係外，亦逐漸改善與中共之間的敵對關係，故美中臺戰

略三角關係，係以美國為樞紐地位的羅曼蒂克型。  

第四時期（1998 年 7 月─2002 年 7 月）：1998 年 6 月美中柯

江會談後，兩岸關係也開始有和緩趨勢， 明顯的關係是在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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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兩岸再度形成辜汪會晤。自此至 2002 年 8 月，在陳水扁

政府未提出「一邊一國」的主張前，兩岸關係因臺灣首次政黨輪替，

而使雙方政府皆採戒慎小心的態度因應，並嘗試延續「辜汪會晤」

之後而開展的正常交流。故此一時期，美中臺三角戰略關係基本上

屬於三邊家族型。  

第五時期（2002 年 8 月─2008 年 5 月）：2002 年 8 月 3 日陳

水扁政府提出臺灣與大陸「一邊一國，要分清楚」，隨後並推動「防

衛性公投」的主張（總統府，2002）。這不但強烈激怒了中共當局，

亦使兩岸關係急轉直下，也因臺灣單方面改變現狀，而使美國小布

希總統（George W. Bush）表達對臺灣領導人的不滿，造成美、臺

關係面臨嚴重的考驗（林正義，2009：334-335）。直至 2008 年 5

月馬英九政府上台前，美國與臺灣之間呈現出不友善的狀況，而形

成以臺灣為孤雛地位的另一種結婚型的戰略三角類型。  

第六時期（2008 年 6 月─2012 年 5 月）：八年綠色執政之後，

國 民 黨 重 新 取 得 政 權 ， 馬 英 九 政 府 除 了 積 極 恢 復 與 美 國 良 好 關 係

外，第一任期的馬英九政府在與中國大陸在「九二共識」的原則之

下，進行了全面性的交往，而美中臺戰略三角類型則又回到三邊家

族型的結構。表一彙整上述各時期美中臺戰略三角之兩岸結構的劃

分，並以簡圖顯示戰略三角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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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時期美中臺戰略三角之兩岸結構劃分表  

 
 
時期 
    劃分 

時   間  
戰略三角  

關係  
戰略三角簡圖  

 

第 

一 

時 

期 

1987 年 11

月至  

1995 年 2 月

三邊家族型

 

第 

二 

時 

期 

1995 年 3 月

至  

1996 年 4 月

結婚型  

 

第 

三 

時 

期 

1996 年 5 月

至  

1998 年 6 月

羅曼蒂克型

 

第 

四 

時 

期 

1998 年 7 月

至  

2002 年 7 月

三邊家族型

 

   時間、  
     關係  

 美(朋友，＋1) 

中  
︵  
朋  
友  
，  
＋
1 
︶  

臺  
︵  
朋  
友  
， 
＋
1 
︶  

美(夥伴，＋1) 

臺  
︵  
夥  
伴  
，  
＋1 
︶  

中  
︵  
孤  
雛  
，  
−3 
︶  

美(樞紐，＋3) 

中  
︵  
側  
翼  
，  
−1 
︶  

臺  
︵  
側  
翼  
，  
−1 
︶  

美(朋友，＋1) 

中  
︵  
朋  
友  
，  
＋1
︶

臺  
︵  
朋  
友  
，  
＋1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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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時 

期 

2002 年 8 月

至  

2008 年 5 月

結婚型  

 

第 

六 

時 

期 

2008 年 6 月

至  

2012 年 5 月

三邊家族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二) 兩岸談判的國內政治變化 

依據 Putnam（1988）對國內獲勝集合的定義而論，兩岸談判中

各方的獲勝集合影響因素，對臺灣而言，因屬於民主制度，故 大

的因素為政黨輪替與國會選舉。如果執政黨在國會中占多數席次，

則只要臺灣的政府願意與對岸談判，在執政黨國會多數支持下，將

容易整合國內共識，任何協議的簽署也因執政黨主宰著國內批准的

過程，而將容易在國會代表多數支持下而獲得批准。相對的，如果

執政黨在國會代表中屬於少數，基於政黨競爭原則，將遭受到在野

黨多數的杯葛或牽制，在維護全民 高利益的選舉藉口下，勢必提

高執政黨對外談判的讓步底線，因而造成國內獲勝集合的限縮。因

此，執政黨在國會席次如為多數，則國內獲勝集合將大於執政黨在

臺  
︵  
朋  
友  
，  
＋1 
︶  

中  
︵  
朋  
友  
，  
＋1 
︶  

美(朋友，＋1) 

＋  

＋  ＋  

美(夥伴，＋1) 

臺  
︵  
孤  
雛  
，  
−3 
︶  

中  
︵  
夥  
伴  
，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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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席次中為少數的狀況。  

臺灣自 1992 年以來，執政黨在各屆國會席次中的比率，即如表

二所示。表二顯示，自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以來，在國民黨執政時

期，其在立法院的席次比率均過半，而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其在立

法院的席次比率則均未過半。  

表二   臺灣執政黨在各屆國會席次中的比率  

立法委員選舉屆次  

（任期）  
執政黨  

執政黨在國會的席次比率  

（是否過半）  

第二屆  

（1992 年 1 月至 1995 年 1 月）
中國國民黨

57.3%（94/164）  

（是）  

第三屆  

（1995 年 1 月至 1998 年 1 月）
中國國民黨

52%（89/171）  

（是）  

第四屆  

（1998 年 1 月至 2001 年 1 月）

中國國民黨
50%（114/228）  

（是）  

民主進步黨
31.1%（71/228）  

（否）  

第五屆  

（2001 年 1 月至 2004 年 1 月）
民主進步黨

39.4%（91/231）  

（否）  

第六屆  

（2004 年 1 月至 2008 年 1 月）
民主進步黨

42%（100/238）  

（否）  

第七屆  

（2008 年 1 月至 2012 年 5 月）

民主進步黨
28.1%（36/128）  

（否）  

中國國民黨
67.2%（86/128）  

（是）  

資料來源：立法院（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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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乃屬於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政體，故

無政黨輪替現象，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則成為中國大陸 高權

力機構，集體行使國家 高權力。人民大會代表主要包括「工人、

農人」、「少數民族」、「女性代表」、「解放軍代表」、「歸國

華僑」、「臺灣省代表」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其中以共產黨代

表占絕大多數，各屆代表中，中國共產黨員人數平均約占總代表人

數的 70%（朱光磊，2004：33-35）。然而，從各屆代表對國家主席

的投票觀察，同意票均近達 100%的現象，可以確認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完全由共產黨所主宰。因此，對中國大陸而言，其國內獲勝集

合僅由執政黨所決定。從中國大陸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來，

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各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的比率，約在 68%到

73%之間（中國大陸人民代表大會，2012）。因此，中國大陸的國

內獲勝集合，可視為既定而無須討論。  

(三) 兩岸談判的決策者變化 

依據國際結構的時期劃分，兩岸談判各時期的決策者亦發生變

化，表三呈現出兩岸國家領導人的變化，
34

 同時也可理解各時期兩

岸談判中決策者認知的變化： 

                                                        
34. 雖然兩岸談判協商代表（海基會、海協會代表）隨各時期亦有不同，本文認為兩岸間個

人層次的認知變化主要由國家領導者變化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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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兩岸各時期之國家領導人  

 國家領導人  

「臺灣― 大陸」  

第一時期  

(1987 年 11 月至 1995 年 2 月)

「蔣經國―楊尚昆」、「李登輝―楊尚昆」、
「李登輝―江澤民」 

第二時期  

（1995 年 3 月至 1996 年 4 月)
「李登輝―江澤民」 

第三時期  

(1996 年 5 月至 1998 年 6 月)
「李登輝―江澤民」 

第四時期  

(1998 年 7 月至 2002 年 7 月)
「李登輝―江澤民」、「陳水扁―江澤民」

第五時期 

(2002 年 8 月至 2008 年 5 月)
「陳水扁―江澤民」、「陳水扁―胡錦濤」 

第六時期  

(2008 年 6 月至 2012 年 5 月)
「馬英九―胡錦濤」 

資料來源：海峽交流基金會（2012）。  

下 表 四 統 計 自 1990 年 代 以 來 各 時 期 兩 岸 談 判 協 議 簽 署 的 結

果，其中隱含了兩岸協商談判各時期的趨勢和變化，已從「非官方」

的「金門協議」之後，進入「準官方」的交流對話。
35

 簽署單位在

臺灣方面主要由政府授權之海基會與「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而

在中國大陸方面主要是海協會和「銀行、保險及證劵期貨監督管理

機構」共同簽署。
36

 

                                                        
35. 袁鶴齡，2009，「兩岸協商談判之回顧與展望」，頁 4。 

36. 兩岸第六時期談判的簽署協議中，除了 3 項有關銀行、保險和證劵議題授權雙方的金融

監督管理機構簽署外，其餘 15 項協議均由海基會、海協會所簽署。此外，上述各談判

時期合計 23 個協議簽署中，雖然有議題重疊的現象，例如「海峽兩岸海運協議」和「海

峽兩岸空運協議」均屬於交通的議題，但基於本文的研究架構分析，不同的協議均視為

各自獨立的解釋變項。 

決策者  
時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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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兩岸各時期談判所完成簽署之協議統計表  

資料時間：截至 2012 年 5 月止  

簽  署  單  位  

協議名稱  
談判時期  

(協議簽署數 )
簽署日期  臺灣  

方面  

大陸  

方面  

海基會  海協會  辜汪會談共同協議  

第一時期  

（4 項協議）

1993 年  

4 月 29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
議  

1993 年  

4 月 29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
償事宜協議  

1993 年  

4 月 29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
議  

1993 年  

4 月 29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臺港海運商談紀要  
第三時期  

（1 項協議）
1997 年  

5 月 24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關於中國大陸
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  

第六時期  

（19 項協議）

2008 年  

6 月 13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 2008 年  

6 月 13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郵政協議  
2008 年  

11 月 4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 2008 年  

11 月 4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海運協議  
2008 年  

11 月 4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空運協議  
2008 年  

11 月 4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金融合作協議 2009 年  

4 月 26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空運補充協議 200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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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及司法互助協議  

 

2009 年  

4 月 26 日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機構  

銀行監督
管理機構  

海峽兩岸銀行業監督管
理合作瞭解備忘錄  

2009 年  

11 月 16 日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機構  

保險監督
管理機構  

海峽兩岸保險業監督管
理合作瞭解備忘錄  

2009 年  

11 月 16 日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機構  

證券及期
貨監督管
理機構  

海峽兩岸證券及期貨業
監督管理合作瞭解備忘
錄  

2009 年  

11 月 16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標準計量檢驗
認證合作協議  

2009 年  

12 月 22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
驗合作協議  

2009 年  

12 月 22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
合作協議  

2009 年  

12 月 22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
護合作協議  

2010 年  

6 月 29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
協議  

2010 年  

6 月 29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
協議  

2010 年  

12 月 21 日  

海基會  海協會  
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
協議  

2011 年  

10 月 20 日  

說明：  協議簽署係指兩岸雙方談判代理人正式簽署之書面文件，因此
「銀行」、「保險」、「證劵」等三個備忘錄是為三個各別協
議。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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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談判的分析比較 

(一) 第一時期的兩岸談判：自 1987 年 11 月至 1995

年 2 月 

兩岸在第一時期的談判，在擱置主權爭議並只進行事務性協商

的原則之下，進行了包含「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等 4 項議題的協

商，故在談判曲線上 大可能曲率 K1＝2.25（即曲線 X
n

＋Y
n

＝  a1

上，n＝4）。在國際結構因素上，因係處於美中臺三角戰略三邊家

族型的友善關係，故有助於提升雙方整體談判潛在利益（+d）。在

國內政治因素上，不論臺灣政府或中國大陸方面，因各執政黨在國

會席次的比例均超過半數（臺灣：57.3%，中國大陸：68%），故有

助於雙方國內獲勝集合形成交集 Z1（由曲線 AxAy 和曲線 BxBy 所

形成之交集）。在兩岸決策者的個人認知因素上，實際執行談判的

代理人為「辜振甫―汪道涵」，而國家領導人則為「蔣經國―楊尚昆」、

「李登輝―江澤民」。由於這是兩岸在中斷數十年接觸之後的首次互

動，因此，不論是實際執行談判的代理人或國家領導人，雙方皆存

在擱置主權爭議，並只談事務性協商的共識，故均展現傾向避險的

認知，因而有利於共同認知焦點（X1，Y1）的形成。表五整理第一

時期兩岸談判影響因素與談判結果， 後達成「兩岸公證書使用查

證」等 4 項談判協議之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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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第一時期兩岸談判結果的影響因素  

 說   明  圖       式  

談判議題數目 
4 項 （ n ＝
4）。  

兩岸談判曲線：X
4＋Y

4＝a1 

曲線最大曲率 K1＝2.25 

國際結構因素 

兩岸關係友
善，有助於
增加整體談
判潛在利益
（+d）。  

 

 

 

 

 

 

 

 

 

國內政治因素 

雙方國內獲
勝集合的交
集（Z1）  

 

 

 

 

 

 

 

 

 

 

影響因素  

說明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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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知因素 

雙方決策者
形成共同認
知焦點  

(X1，Y1)。

 

 

 

 

 

 

 

 

 

 

兩岸談判結果 
達 成 四 項 談
判協議簽署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二) 第二時期的兩岸談判：自 1995 年 3 月至
1996 年 4 月 

兩岸在第二時期的談判，只存在主權不可分割的爭議，未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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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實質性的事務性議題，故談判曲線不存在（即 n＝0）。
37

 在

國際結構因素上，因處於美中臺三角戰略結婚型的敵對關係，減損

雙方整體談判潛在利益（-d），故雙方僅存在零和模式的端點極大

值（A
＊

，0）與（0，B2
＊

）。在國內政治因素上，不論臺灣政府

或中國大陸方面，各執政黨在國會席次的比例仍超過半數（臺灣：

52%，中國大陸：68.4%），雖然雙方國內獲勝集合理論上可存在交

集（Z2）（相較於 Z1 為小），但因雙方未存在其他實質性談判議

題，故 Z2 不可能在此一時期內形成。在決策者的認知因素上，雖

然兩岸談判代理人曾參與協商互動，
38

 然而，因為國家領導人「李

登輝―江澤民」的認知改變，尤其是李登輝總統的訪美，不但象徵李總

統對兩岸關係認知的改變，亦使江澤民改變其對兩岸關係的態度，因而

使雙方均傾向冒險型的認知，而不易形成共同認知焦點。表六整理

第二時期兩岸談判的三個主要影響因素，因三者未形成任何交集，

故談判結果並未達成任何協議簽署。  

                                                        
37. 換言之，主權議題的不可分割性，即在雙方談判中僅存在 (A＊

，0) 或 (0，B＊) 二個

端點極大值，其他任何集合均不存在。 

38. 此一時期兩岸協商代理人為「焦仁和─唐樹備」及「張良任─趙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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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第二時期兩岸談判結果的影響因素  

 說   明  圖    式  

談判議題數目 

不存在任何實
質談判議題  

（n＝0）。  

兩岸談判曲線不存在。  

國際結構因素 

兩岸關係敵對
，減損雙方整
體談判潛在利
益（-d）並只
存在（A＊，0）
或（0，B2＊）
二個端點極大
值。  

 

 

 

 

 

 

 

 

 

國內政治因素 

因雙方未存在
實質性談判議
題，故 Z2 不可
能在此一時期
形成。  

 

 

個人認知因素 

雙方國家領導
人無法形成共
同認知焦點。

 

 

兩岸談判結果 
未達成任何談
判協議簽署  

上圖無法單獨形成交點。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影響因素  

說明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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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時期的兩岸談判：自 1996 年 5 月至
1998 年 6 月 

兩岸在第三時期的談判，因只有「臺港海運」的一項實質談判

議題，故在談判曲線上 大可能曲率 K3＝0（即在曲線 X
n

＋Y
n

＝

a3 上，n＝1）。在兩岸國際結構因素上，因處於美中臺三角戰略羅

曼蒂克型的敵對關係，故減損雙方整體談判潛在利益（-d）。在國

內政治因素上，不論臺灣政府或中國大陸方面，各執政黨在國會席

次的比例仍超過半數（臺灣：50%，中國大陸：71.5%），雖然雙方

國內獲勝集合可存在交集 Z3（由 Ax 和 By 直線所形成右上角的交

集），但此一交集較 Z1 為小。在雙方國家領導人的認知因素上，此

一時期兩岸的國家領導人仍為「李登輝―江澤民」，雖然在主權認知

上因李登輝先生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後，對兩岸關係採取更冒險型的態

度，使雙方領導人無法形成共同認知焦點，但對於海運議題而言，

因有利於雙方而可形成共同認知焦點（X3，Y3）。表七整理第三時

期兩岸談判影響因素與談判結果，雙方達成了《臺港海運商談紀要》

一項的協議背書。
39

 

                                                        
39. 《臺港海運商談紀要》主要由海基會代表張良任與香港船東會代表趙世光協商完成，並

由海基會、海協會兩會換文簽署確認。因與主權爭議脫鉤，故對此一談判議題而言，雙

方國家領導者的認知上可形成共同認知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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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第三時期兩岸談判結果的影響因素  

 說   明  圖式  

談判議題數目 

存在「臺港
海運」的 1

項議題（n

＝1）。  

兩岸談判曲線：X＋Y＝a3 

曲線最大曲率 K3＝0 

國際結構因素 

兩岸關係敵
對，減損雙
方整體談判
潛在利益
（-d）。  

 

 

 

 

 

 

 

 

 

國內政治因素 

雙方國內獲
勝集合可形
成交集 Z3。

 

 

 

 

 

 

 

 

 

影響因素

說明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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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知因素 

雙方國家領
導人對航運
議題形成共
同認知焦點
 (X3，Y3)。

 

 

 

 

 

 

 

 

 

兩岸談判結果 

雙方談判達
成一項協議
的背書。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四)  第四時期的兩岸談判：自 1998 年 7 月至
2002 年 7 月 

兩岸在第四時期的談判，除了主權爭議外，並不存在其他實質

談判議題，故談判曲線不存在（即 n＝0）。在國際結構因素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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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美中臺三角戰略三邊家族型的友善關係，可增加雙方整體談判

潛在利益（+d），故雙方僅存在零和模式的端點極大（A
＊

，0）與

（0，B4
＊

）。在國內政治因素上，臺灣方面出現首次政黨輪替，執

政黨在國會席次的比例從 50%降低為 31.1%（未超過半數），而中國

大陸方面，執政的共產黨仍維持超過半數的比例（71.5%），因此，

雙方國內獲勝集合不易形成交集（Z4）。在個人的認知因素上，實

際執行談判的代理人為「辜振甫―汪道涵」及「詹志宏―李亞飛」，

而國家領導人則為「李登輝―江澤民」和「陳水扁―江澤民」兩組。

李登輝總統在 1999 年提出「兩國論」說明其主張台灣獨立的終極立場，

而陳水扁總統上台之後雖有「四不一沒有」的宣示，
40

 但在政策的執

行上仍是走臺獨路線，因而使中共採取「觀其行、聽其言」的保守立場，

41
 在雙方不具互信的狀況下，自然亦不易形成共同認知焦點。表八整

理第四時期兩岸談判影響因素與談判結果，雙方並未達成任何的談

判協議簽署。  

                                                        
40. 陳水扁總統於 2000 年 5 月 20 日就職演說中宣示：「不宣布獨立、不會更改國號、不推

動兩國論入憲、不會推動改變現況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領和國統會的問題」。 

41. 2000 年 9 月 5 日中共國臺辦新聞稿指出，中共將對陳水扁總統整個任期進行「聽其言、

觀其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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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第四時期兩岸談判結果的影響因素  

 說   明  圖式  

談判議題數目 

不存在任何實質
談 判 議 題 （ n ＝
0）。 

兩岸談判曲線不存在。  

國際結構因素 

兩岸關係友善，
可增加雙方整體
談 判 潛 在 利 益
（+d）並只存在
（A＊，0）或（0，
B4＊）二個端點極
大值。 

 

 

 

 

 

 

 

 

 

國內政治因素 

雙方國內獲勝集
合的交集（Z4）
不易形成。 

 

個人認知因素 

雙方國家領導人
不易形成共同認
知焦點。 

 

兩岸談判結果 
未達成任何談判
協議簽署。 

上圖無法單獨形成交點。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影響因素

說明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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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五時期的兩岸談判：自 2002 年 8 月至
2008 年 5 月 

兩岸在第五時期的談判，除了主權爭議外，亦不存在其他實質

談判議題，故談判曲線不存在（即 n＝0）。在國際結構因素上，因

處於美中臺三角戰略結婚型的敵對關係，減損雙方整體談判潛在利

益（-d），故雙方僅存在零和模式的端點極大值（A
＊

，0）與（0，

B5
＊

）。在國內政治因素上，臺灣方面雖然民進黨繼續執政，但執

政黨在國會席次的比例在 39.4%與 42%之間，並未超過半數，而中國

大陸方面，執政的共產黨仍維持超過半數的高比例（72.9%），因此，

雙方國內獲勝集合不易形成交集（Z5）。在此一時期，由於陳水扁

總統的臺獨路線受到中共的質疑，因此，當陳水扁提出將「一個中

國」視為議題時，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當局則堅持將其視為前提的

狀況下，彼此之間想要形成共同認知焦點的機率自然等於零。表九

整理第五時期兩岸談判影響因素與談判結果，雙方並未達成任何的

談判協議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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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第五時期兩岸談判結果的影響因素  

 說   明  圖   式  

談判議題數目 

不 存 在 任 何
實 質 談 判 議
題（n＝0）。

兩岸談判曲線不存在。  

國際結構因素 

兩 岸 關 係 敵
對，減損雙方
整 體 談 判 潛
在利益（-d）
並只存在（A
＊，0）或（0，
B5＊）二個端
點極大值。 

 

 

 

 

 

 

 

 

 

國內政治因素 

雙 方 國 內 獲
勝 集 合 的 交
集（Z5）不易
形成。 

 

個人認知因素 

兩 岸 領 導 人
認 知 無 法 形
成 共 同 認 知
焦點。 

 

兩岸談判結果 

未 達 成 任 何
談 判 協 議 簽
署。 

上圖無法單獨形成交點。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影響因素

說明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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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六時期的兩岸談判：自 2008 年 5 月至
2012 年 5 月 

兩岸在第六時期的談判，包含了《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等

19 項實質談判議題，故在談判曲線上 大可能曲率 K6＝13.2（即在

曲線 X
n

＋Y
n

＝a6 上，n＝19）。在國際結構因素上，因處於美中臺

三角戰略三邊家族型的友善關係，故可增加雙方整體談判潛在利益

（+d）。在國內政治因素上，臺灣方面出現第二次政黨輪替，執政

的國民黨在國會席次的比例大幅提升至 67.2%，超過半數，而中國大

陸方面，共產黨仍維持超過半數的比例（70.2%），因此，雙方國內

獲勝集合容易形成交集 Z6 且擴大（由曲線 AxAy 和曲線 BxBy 所形

成之交集）。在個人認知因素上，兩岸實際執行協商談判代表，在

國家領導人授權下「馬英九―胡錦濤」積極互動交流。
42

 雖然馬英九

總統在 2008 年總統大選期間，曾被民進黨質疑將走向終極統一，但在

當選總統之後，馬英九總統隨即宣布將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暫緩

主權爭議，以「不統、不獨、不武」的原則，期望重建兩岸政府之間，

自 1996 年之後即已喪失的互信，並重啟兩岸協商之門；另一方面，胡

錦濤也在連胡會五項共識的基礎上，
43

 建構其十六字箴言的互動原

則。
44

 換言之，為確保兩岸協商能持續進行，雙方均採和緩、穩當、

循序漸進的避險型認知，故容易形成共同認知焦點（X6，Y6）。表

                                                        
42. 此一時期兩岸談判代表主要為「江丙坤─陳雲林」。 

43. 2005 年 4 月 29 日中國大陸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與中國國民黨主席連戰會晤後發表新聞公

報，達成五項共識：一、促進兩岸談判，共謀兩岸福祉；二、促進終止敵對狀態，達成

和平協議；三、促進兩岸全面交流；四、促進恢復兩岸協商後，臺灣參與國際活動的問

題；五、建立黨對黨的溝通平台。 

44. 十六字箴言：「建立互信，求同存異，擱置爭議，共創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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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整理第六時期兩岸談判影響因素與談判結果，雙方計達成 19 項的

談判協議簽署。  

表十   第六時期兩岸談判結果的影響因素  

 說   明  圖    式  

談判議題數目 

包含實質談
判 議 題 19
項 （ n ＝
19）。 

兩岸談判曲線：X
19＋Y

19＝a6 

曲線最大曲率 K6＝13.2 

國際結構因素 

兩岸關係友
善，增加雙
方整體談判
潛 在 利 益
（+d）。 

 

 

 

 

 

 

 

 

 

國內政治因素 

雙方國內獲
勝集合的交
集（Z6）容
易形成且較
大。 

 

 

 

 

 

 

 

 

 

影響因素

說明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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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知因素 

雙方談決策
者容易形成
共同認知焦
點 （ X6 ，
Y6）。 

 

 

 

 

 

 

 

 

 

 

兩岸談判結果 

計 達 成 19

項談判協議
簽署。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五、綜合比較與研究發現 

在兩岸六個談判時期中，不論國際結構因素、國內政治因素或

是國家領導人的認知因素，其間互動均對各時期兩岸談判結果造成

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為進一步理解兩岸談判的複雜與變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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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嘗試分別從兩岸談判「共同利益之多寡」、「談判可能協議區間

的大小」、「協商時間的長短」等三個面向，對兩岸六個談判時期

進行綜合比較，並同時歸納出「兩岸談判因素的關鍵性比較」的研

究發現。 

(一) 共同利益之多寡 

影響兩岸談判共同利益大小的因素，主要是國際結構所形塑的

兩項結構。第一項結構因素是權力因素，它影響兩岸談判總體利益

的增加或減少，是雙方權力不對稱下所形成的「友善」或「敵對」

關係。當處於友善關係時，因增加總體談判利益，而有利於雙方談

判；反之，則不利於兩岸談判。根據兩岸談判的六個時期區分，計

有三個友善時期：分別是第一、第四和第六個談判時期，另有三個

敵對時期：分別是第二、第三和第五個談判時期。第二項結構因素

是議題結構因素，主要為談判議題數目的多寡（Sparks, 1982: 11；

劉必榮，1992：123-126），以及是否涉及主權爭議的衝突議題（林

文程，2000：35-37），議題結構因素主要影響兩岸談判的可能均衡

結果。相對於單一議題的談判而言，本文發現各談判時期可能均衡

結果的大小，是依據兩岸在某一時期的談判，其所涉及的談判協議

數目而定。換言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兩岸談判議題連

結愈多時，其所談判的利益將愈大。  

觀察兩岸各時期談判的議題結構，其中，第一時期的談判聯結

「兩會聯繫」、「掛號函件查詢和補償」與「公證書使用查證」等

4 項事務性的議題。第二談判時期未聯結任何談判議題。第三時期

僅聯結臺港航運協商的 1 項議題。第四、第五時期亦未聯結任何談

判議題。而兩岸第六時期的談判，歷經數次的江陳會談，其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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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層面 為廣泛，包括：經濟、海運、空運、旅遊、包機、金

融、銀行、保險、證劵及期貨、打擊犯罪及司法、智慧財產權、醫

藥衛生、計量標準、農產品檢疫與船員勞務等 19 項議題。各時期中

較引人注意的是第三時期，此一時期兩岸關係雖處於不友善的敵對

狀態，卻因存在一個實質談判議題，而比其他敵對時期具有較多的

潛在共同利益。綜合兩岸關係的敵對或友善及議題連結數目因素，

比較兩岸各時期談判潛在共同利益的多寡為：第六時期＞第一時期

＞第三時期＞第四時期＞第五時期＝第二時期。 

(二) 協議區間的大小 

一般國際談判協議區間（ZOAP）的影響因素來自於雙方國內獲

勝集合的交集，而國內獲勝集合主要受到國內政治因素的制約。本

文以各方執政黨在國會中所占的議席比率為國內政治因素衡量的指

標。換言之，如果某一方執政黨在國會中所占的席次過半，則對外

所達成的國際談判協議的結果，就容易在國內取得共識進而獲得批

准，此時即表示該方具有較大的國內獲勝集合。但必須特別說明的

是，兩國談判協議區間的存在與否，是雙方談判達成協議的必要條

件，雙方談判的協議區間愈大，並不必然意謂談判的獲益就愈高，

而是增加了雙方談判協議達成的機率。  

然而，在兩岸談判上存在以下兩點特殊性，影響著協議區間的

大小。第一，對中國大陸而言，因始終由共產黨一黨專政，故始終

保持較大且穩定的國內獲勝集合，也因此，兩岸談判協議區間的大

小，主要受到臺灣政黨輪替、執政黨在國會席次比率的多寡而有所

不同，亦即影響兩岸談判協議區間大小的因素，主要為臺灣執政黨

在國會席次比率的變化。第二，兩岸談判 大的特殊性在於，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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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爭議的零和模式，如果只存在此一爭議性，則將打破上述臺灣

執政黨在國會比率影響協議區間大小的規則，造成執政黨與在野黨

聯盟，進而完全限縮了兩岸談判的協議區間。因此，比較兩岸各時

期談判協議區間的大小為：第六時期 Z6 大，第一時期 Z1 次之，

第三時期 Z3 較小，第二時期 Z2 未能形成，而第四時期 Z4、第五時

期 Z5 均不存在。 

(三) 協商時間的長短 

本文研究發現兩岸談判是一種二次雙層賽局的模式，其進程並

非 同 時 性 的 ， 故 存 在 先 後 的 動 態 性 ， 因 而 會 產 生 談 判 時 間 的 長 短

（Lantis, 2006: 43）。因此，除了國內獲勝集合的大小對談判協議

時間產生影響外，例如，當認為國內獲勝集合較小時，將拉長雙方

談判達成協議的時間。此外，雙方認知取向也將影響兩岸談判達成

協 議 時 間 ， 一 般 而 言 ， 雙 方 皆 為 避 險 型 的 弱 認 知 者 （ weak 

cognitivists）時，只要對利益形成共識，即可達成合作；而雙方皆

為冒險型的強認知者（strong cognitivists）時，尚須經過內化的過

程（ internalization），才能形成共識合作，故後者所需談判協議時

間較長（Hasenclever et al., 2004: 154-157）。 

比較兩岸六個談判時期國家領導人的認知變化，發現第六個談

判時期，處於國民黨重新執政，在馬英九政府重提「九二共識」後，

開啟協商之門。因此，雙方均有強烈意願上談判桌，兩岸談判代理

人認知皆屬於避險型的認知，並且在雙方皆具有 大協議區間的支

持下，此一談判時期中平均每一協議達成所需時間 短。第一個談

判時期，處於海基、海協兩會成立後不久，雙方亦有意願上談判桌，

兩岸領導人認知上亦皆屬於避險型的認知，雙方雖存在不小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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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間，此一談判時期中平均每一協議達成所需時間次短。第三個談

判時期，雖然兩岸存在主權爭議的問題，但至少也達成《臺港海運

商談紀要》的簽署。 後，第二、第四和第五個談判時期，因均存

在主權爭議的議題，雙方皆因堅持而不讓步，凸顯了冒險型的認知

傾向，故拖延或拒絕上談判桌，而未達成任何協議簽署。下表十一

以平均方式統計各談判時期內每一協議達成簽署的時間，並予以比

較排序。其中，第六時期為 2.5 個月（48 個月 /19 項協議），第一

時期為 9.3 個月（37 個月 /4 項），第三時期為 26 個月（26 個月 /1

項），第二、第四和第五個時期均未達成任何協議簽署，故協商談

判時間等於無限期延長（∞）。  

表十一   兩岸各時期談判時間之比較  

 

談判時期 
兩岸決策者認知

(臺灣─中國大陸)

協議區間

大小排序

平均協議達成簽署

所需時間（月） 

（各談判時期/ 

協議簽署數） 

１ 第六時期 避險型─避險型 Z6 
2.5 個月 

(48 個月/19 項協議) 

２ 第一時期 避險型─避險型 Z1 
9.3 個月 

(37 個月/4 項協議) 

３ 第三時期 冒險型─冒險型 Z3 
26 個月 

(26 個月/1 項紀要) 

４ 第二時期 冒險型─冒險型 Z2 未形成 (未達成任何協議) 

５ 第四時期 冒險型─冒險型 Z4 不存在 (未達成任何協議) 

６ 第五時期 冒險型─冒險型 Z5 不存在 (未達成任何協議)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大小 
  排序 

認知、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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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兩岸談判因素的關鍵性比較  

對於上述三個影響兩岸談判因素的關鍵性比較，首先，從兩岸

談判協議達成與否的解釋上而言， 主要的關鍵因素為兩岸共同利

益多寡的結構因素，即權力結構因素和議題結構因素的結合，而國

內獲勝集合的大小與決策者個人認知的變化，係影響協議達成時間

的長短，故對於是否達成協議簽署而言屬於次要因素。例如，以第

一、三、六時期與第二、四、五時期相較發現，前者因為談判共同

利益的增加，故談判協議必然均可達成，不同的是所需協商時間的

長短，而後者因為兩岸共同利益的減少，故均不可能達成協議簽署。 

其次，從影響兩岸談判協議達成時間的長短上而言，以國內獲

勝集合的關鍵性高於兩岸決策者的個人認知因素。例如，以第一、

三、六談判時期相較發現，假定將共產黨在人民代表大會的比例席

次視為常數的條件下，臺灣方執政黨在國會的比例分別為 57%、50%

和 67.2%，故兩岸協議簽署的平均協商時間的長短，以第六時期 短，

而以第三時期 長。 

後，相較於其它二個兩岸談判的主要因素，雖然兩岸國家領導

者個人認知的關鍵性較低，但其變化卻主要影響著兩岸對主權議題

的認知。下圖八顯示比較兩岸已達成協議簽署的第一、三、六時期，

兩岸領導人對主權認知的差距，其中以第六時期的「九二共識」距

離 短，以「一中各表、一國兩制」的第一時期距離次之，而以第

三時期的「兩國論」的距離 長，
45

 故以第六時期 容易達成共同

                                                        
45. 第三時期兩岸領導人對主權的認知是「臺灣對中國」的「國家對國家」關係，這是李登

輝總統於 1999 年 7 月 9 日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所提之「特殊國 (state) 與國 (state) 關

係」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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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知 而 形 成 協 議 ， 而 第 三 時 期 雖 有 達 成 協 議 卻 較 不 易 形 成 認 知 共

識。此外，第二、四、五時期，臺灣方面因傾向獨立建國，雙方領

導人因產生更大的主權認知差距，而無法達成協議簽署。此研究發

現也驗證了認知理論中所稱，國際談判除了在協商彼此的利益外，同

時亦在協商彼此的意圖（meanings）與理解（understandings）（Adler, 

2005: 77-78）。 

 

 

 

 

 

  

 

 

 

 

 

 

 
 

圖八   兩岸談判之領導人認知差距比較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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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  論 

為了進一步理解兩岸談判的複雜性，本文嘗試在 Putnam 雙層賽

局的邏輯基礎上，增列個人認知因素以擴展其分析框架，從「國際

結構權力的談判曲線」→「國內獲勝集合曲線」→「國家領導者的

認知曲線」，依序的動態分析途徑發現，更能解釋兩岸各時期談判

的互動與細微變化。  

在國際結構因素方面，兩岸之間權力不對稱的結構權力，是顯

著影響兩岸談判結果的決定性因素，這種決定性在於它決定兩岸談

判共同利益的大小。它能改變的是在這種不對稱結構下，兩岸談判

均衡結果（共同利益）的增加還是減少。研究發現，這種國際結構

權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項：(一) 在總體結構權力不對稱下，兩岸

關係的友善或敵對；(二) 兩岸談判的議題結構是否將主權爭議問題

予以區分出來；(三) 兩岸談判議題連結數目的多寡。 

在國內政治因素方面，對中國大陸而言，因屬於共產黨一黨專

制政體，故無政黨輪替現象。因此，中國共產黨可以完全掌控在國

內的政治因素上取得共識，只要願意上談判桌，大陸政府在兩岸談

判中易產生穩定而廣泛的國內獲勝集合。對臺灣而言，因受到政黨

輪替執政黨在國會席次消長的影響，故造成臺灣國內獲勝集合的不

同變化。研究發現，當兩岸談判議題出現主權爭議時，雙方國內獲

勝集合將完全限縮，致無法形成談判的協議區間。因此，兩岸談判

模式，相較於一般國際談判，具有談判議題的特殊性。此外，國內

獲勝集合的大小，除了一方面影響兩岸談判可能獲益的大小外，另

一方面亦影響談判協議達成的時間。換言之，國內獲勝集合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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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表示讓步空間愈大，而可能降低一些談判的獲益，但卻也代表

較大的協議區間，有利於達成共識而縮短談判時間。 

在個人的認知因素方面，依據本文擴展的分析框架，可以發現，

此一因素是在國際結構因素和國內獲勝集合因素之後，第三個影響

兩岸談判結果的因素。換言之，兩岸談判 後是否達成協議和均衡

結果，是在國際結構曲線形成之後，再由國內獲勝集合規範雙方可

能協議的範圍， 終由雙方國家領導人的認知決定 後協議簽署的

結果。是故，從兩岸各時期談判案例研究中可發現，領導者的共同

認知，已將談判達成協議的可能區間，轉化成某一聚焦點。從純學

術的研究角度而言，曲線交於某一點的意義，在於我們能更精確求

出某一定解。而從實際談判的角度而言，在於兩岸雙方更能相互理

解，更能共同精確地擬出某一解決方案，或達成某一談判協議的結

果。 

在理論陳述方面，本文對於變項與命題關係的陳述，以多個圖

解補充說明，而儘量避免以複雜數學方程式的形式表示。這種圖解

表示方式，不但可以更清楚理解各不同時期兩岸談判的動態性互動

結果，也提升了本研究的解釋力與可閱讀性。例如，本研究將「國

際談判結構曲線」、「國內獲勝集合曲線」和「個人的認知曲線」

各以圖解說明後，除了進一步理解其間的概念外，對於其間的互動

與兩岸談判的實際結果也提出更有效的解釋。 

展望未來，在日益複雜互賴的國際體系中，國際談判的範圍亦

愈趨廣泛，舉凡軍事安全、經濟貿易、環境保護、人權議題等都是

國際談判的重要議題。換言之，即使是天生才華洋溢的談判者，也

需要持續不斷的演練和改進。因此，不同時期階段的談判理論途徑，

也需要持續予以修正改善，對於本文兩岸談判的雙層賽局模式，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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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領導人認知變項歸納成共同認知焦點是否過於簡約，則需要未

來進一步探究與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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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議題數與曲率推導證明 

當議題數目（n 值）愈多時，國際結構談判曲線（X
n＋Y

n＝1）的

曲率（K）將愈大；因此，當 n 趨近於無窮大（∞）時，K 亦將趨近

於無窮大。證明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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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值  

（議題數目）  
1 2 3 4 5 ∞ 

K 值  

（曲率）  
0 1.0 1.78 2.52 3.25 ∞ 

說明：n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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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內獲勝集合座標系統轉換圖解 

(一) 原 A、B 雙方國際談判座標系統：  

 

 

 

 

 

 

 

圖 1  原 A、B 雙方國際談判座標系統定義圖  

(二) 以 A 方立場做國內獲勝集合曲線的座標系統轉換：  

 

 

 

 

 

 

 

圖 2  A 方國內獲勝集合曲線的座標系統轉換定義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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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 B 方立場做國內獲勝集合曲線的座標系統轉換：  

 

 

 

 

 

 

 

 

圖 3  B 方國內獲勝集合曲線的座標系統轉換定義圖  

(四) 以 A、B 雙方各自利益極大值 A*、  B*為基點重合上述三圖： 

 

 

 

 

 

 

 

圖 4  A、B 雙方「國際― 國內」雙層賽局的座標系統重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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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arly 1990s, cross Taiwan Strait governments 

reopened the gate of negotiation. Since then, the debate of 

sovereignty still remai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but the number 

of issues that both sides have continuously negotiated has 

increas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mplication of 

cross-strait negotiations, we extend Putnam’s two-level game 

framework to include cognitive factors of national 

decision-makers. This paper also intends to divide cross-strait 

negotiations into six periods on the basis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theory, and distinguish differences among periods. The 

paper finds that cognitive factors combined with the 

negotiation curve shapes the dynamic approach from a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evel to an individual level analysis. 

It has more explanatory power to explain the differences among 

six period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str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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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otiations. This paper also can distinguis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ssue linkage negotiations more easily. 

 

Keywords: cross-strait negotiation, two-level game, cognitiv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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